
双寿三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
目“10·15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
查报告

2022年10月15日17时40分左右，双寿三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15号楼桩基施工截桩作业中发生一起起重伤害

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150.1163万元。

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泰

州市人民政府授权，10月28日，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泰州市公安局、总工会、住建局、医药高新区（高港区）应

急管理局组成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泰州市纪委监委（委派医药高新区（高港区）纪工委监委）参加，对这起事故进行调

查。事故调查组聘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

取证、专家论证、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，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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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工程情况及管桩进场情况

项目名称：双寿三期保障性安居工程，工程地点：位于泰州医药高新区祥龙路北侧、吴陵南路东侧。

建设单位：中江国际建设（泰州）有限公司；

施工总包单位：泰州华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

桩基工程分包施工单位：江苏兴泰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

监理单位：江苏华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。

建设规模：总用地面积102141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270550.38平方米，共建设4幢3-5层商业建筑，1幢3层物

管社区用房；4幢22层高层住宅，12幢18层高层住宅等，工期预计2年。

2022年7月28日工程取得施工许可证，事故发生时，处于桩基工程截桩作业扫尾阶段，截桩作业指的是前期施

工中满足压桩压力但桩顶未达到设计标高，在征得设计单位同意后对未压至设计标高部分开挖切割处理。

工程桩基工程进入截桩作业扫尾阶段时，江苏兴泰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雇佣王某洋进行截桩作业，双方约

定：王某洋按照每根30元价格进行锯桩并清走，按照每根200元价格进行破桩并清走。

（二）相关单位情况

1.江苏兴泰基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泰公司），（略）。

2.泰州华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溢公司），（略）。



（三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

（图1 事发基坑）

现场勘验发现，事故发生在15号楼电梯基坑内，坑内西北角有血迹，东北角有1台切割机，坑边外南侧放置一

根已被截断的方形桩基（长约2米，方形边长约50公分），桩基围绕2根钢丝绳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2年10月15日下午5时左右，兴泰公司现场负责人陈某平通知王某洋进行15号楼电梯井基坑内管桩的截桩作

业，并协调塔吊吊运切割后的管桩。王某洋使用两根钢丝绳绕圈绑扎在管桩两端，并将钢丝绳套头放入塔吊吊钩上，后使

用切割机进行管桩切割，切割完成后，使用对讲机通知塔吊司机进行起吊，起吊时一端钢丝绳突然发生滑动导致管桩发生

倾斜并撞击到站在旁边的王某洋头部。

（二）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拨打120电话，后120救护车将伤者送往泰州市人民医院抢救，当天20时左右，王某洋

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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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死者，王某洋，男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50.1163万元人民币。

四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
使用钢丝绳绕圈捆扎管桩作为吊点，因钢丝绳与管桩间摩擦力不够导致钢丝绳滑动，并带动管桩倾斜翻转，且

起吊时王某洋未站到起吊安全距离外，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．风险辨识不全面。管桩施工中可能存在截桩作业，但管桩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均没有将截桩作业及切割

后的吊运作业等内容纳入进去，也没有分析辨识和告知作业人员相关作业的危险因素。

2．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起吊作业没有安排专门现场管理人员和信号司索工，导致绑扎吊点选择不正确，被吊

物存在倾斜滑动风险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双寿三期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“10·15”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

（一）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

1．王某洋，作为截桩作业人员，缺少安全意识，指挥起吊时未保持安全距离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鉴于其

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。

2．陈某平，作为兴泰公司技术负责人兼现场负责人，没有将截桩作业纳入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内容，未安

排专业信号司索工进行绑扎和起吊指挥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

条的规定，对其处以罚款。

（二）事故责任单位及处理建议

兴泰公司，作为专业分包单位，未将管桩施工中常见的截桩作业纳入施工方案和企业操作规程中，也未对王某

洋进行安全技术交底，告知作业的安全技术要求和危险因素；起吊作业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现场监护，没有安排专业信号

司索工，兴泰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的规

定，对其处以罚款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1．兴泰公司，要从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，加强施工现场管理，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。要完善风险辨识和

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，认真分析辨识和消除施工中存在的各类危险因素。要加强现场监护和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并制止

作业人员存在的违章行为。要按照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在企业内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警示教

育，切实提高企业现场施工安全管理水平。



2．华溢公司，要加强对分包公司的安全管理，督促分包公司完善施工方案，加强吊装等危险作业管理，督促相

关单位配备专业指挥和绑扎人员，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。

3．医药高新区（高港区），要深刻吸取近年来辖区建筑事故教训，组织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专项排查整治，加强

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。强化危大工程管控，落实监管责任和监管措施，及时排除隐患，坚决守牢建筑施工各环节安全底

线。

泰州市政府“10·15”一般事故调查组


